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藏气函〔2020〕157号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关于下达 2020年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第二批）的通知

减灾处、预报处、观测处、计财处，气象台、气候中心、科研

所、灾防中心、信息中心、装备中心、人影中心、气象服务中

心、机关服务中心，昌都市气象局、那曲市气象局、阿里地区

气象局、林芝市气象局：

    根据《中国气象局关于下达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第二批）的通知》（中气函〔2020〕108号）精神，现将西

藏气象部门自身建设、西藏专项、基层气象台站和重点工程 前

期费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项目实施

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按照批复文

件确定的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以及下达的中央预算

内投资进行建设，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如需调整，按程序

报批。



请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国气象局党

组、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党组有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气象保障服务工作的精神，做好项目开工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统筹安排工程实施各环节的复工复产活动，积极有序推动工程项

目建设。

二、加强监管

本批计划下达后，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监

管主体责任。项目单位要按要求签署综合信用承诺书，积极开展

项目前期工作；严格按照批复组织项目建设，及时准确上报进度

数据和信息，保障项目安全建成发挥效益；自觉接受各级监管部

门和监管责任人的监督检查，对监督部门指出的问题要积极整改，

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整改情况。

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

日常监管直接责任，按要求制定监管工作方案，明确具体监管方

式和要求；建立和管理日常监管台账，检查监管对象，随时掌握

项目建设情况。2020年 12月 5日前将项目执行情况、建设进度和

资金使用情况等监管情况材料报送区局计划财务处备案。

各单位要严格执行投资管理的有关规定，专款专用，不得挪

用、截留项目建设投资；要加强项目管理，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

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各项规定，确保

项目工程质量和工程如期建成。

三、按月调度

列入本批计划的项目，均已纳入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稽查监管体系，请各单位于每月 4
日前将本批计划项目开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工程形象进度等

数据报送区局计划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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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考核

各单位要按照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保质保量如期

完成建设任务，具体绩效目标表见附件。

附件 1.气象部门自身建设项目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表

2.西藏专项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

3.气象基础设施（基层气象台站）专项 2020年中央预

算

  内投资计划表

4.重大水利等农林水气前期工作专项（重点工程前期

费）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

5.气象部门自身建设项目和西藏专项 2020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绩效目标表

6.基层气象台站和重点工程前期费 2020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绩效目标表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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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2020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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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国气象局计财司、财务核算中心。


